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读管理办法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本着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学生在校内学习期间由学校安排集中住宿、统一管理。特殊情况确需走读的，须经二级学院批准，学生工作处备案，按规定办理走读证。未办理走读证擅自在校外居住的，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学生未经批准擅自离校不归发生意外事故的，学校不承担责任，并视情节轻重，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三年制专科学生和3+2高职本科衔接培养后两年继续在我校学习的本科段学生。
一、学生申请走读条件
1.家庭或父母居住地或租住地在常州市内（不含金坛、溧阳），确有必要且交通便利，能够正常参加教学教育活动；
2.因生理原因，不宜在校内集体住宿的学生，须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并签订走读安全承诺书，学生父母或监护人须陪读，如由其他人陪读，须提供父母或监护人授权同意书；


3.因心理原因，不宜在校内集体住宿的学生，须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并签订走读安全承诺书，学生父母或监护人须陪读，如由其他人陪读，须提供父母或监护人授权同意书；
4.其他特殊情况下需父母或监护人陪读的学生；
[bookmark: _GoBack]5.无论何种原因，无人陪读，学生个人单独在校外住宿的，均不符合申请走读条件。
二、走读手续办理流程
1.本人申请。填写《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读申请审批表》（附件1）、《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请走读安全承诺书》（附件2），并提供学生身份证复印件与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如陪读人员非学生父母或监护人，还须填写《授权同意书》（附件3），提交给班主任。
2.班主任初审。班主任严格对照走读条件进行审核，不符合申请走读条件的，班主任须做好解释工作，加强住宿引导；初审通过后，将全部资料递交给二级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审批。
3.二级学院审批。二级学院副书记牵头对学生走读申请、安全承诺进行再次确认。
4.学生社区审核。持走读申请全部材料到学生社区服务中心、公寓物业管理站办理退宿手续。
5.走读证办理。持走读申请全部材料和一张一寸证件照片到学生工作处备案，办理走读证。
6.住宿退费。班主任凭走读审批表协助学生办理住宿费退费手续（未交住宿费的不需办理退费手续）。
7.乐跑免修。学生工作处将学生走读情况通报给体育部，协助学生办理乐跑免修手续。
三、走读学生教育管理
1.班主任是走读学生教育、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主动关心走读学生，定期联系走读学生家长，提醒走读安全事项。
2.二级学院应指定一名辅导员负责建立走读学生档案，定期开展集中式的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教育。
3.走读学生应遵纪守法，注意安全。其在校外期间发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意外事故，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第四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不承担责任。
4.走读学生不得以走读为由迟到、早退，不参加学院、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
5.已经办理走读的学生未经批准不得在学生公寓内留宿，一经查实，将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6.通过弄虚作假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走读资格的学生，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走读资格，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其在校外期间发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意外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
7.已办理走读手续又提出重新安排住宿的，须提出书面申请，经二级学院审批后办理学生宿舍入住手续，住宿费从重新入住之日算起。
四、其他说明
1.走读手续每次有效期限为一学期，逾期须重新办理。
2.住宿费用结算按学校财务处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读申请审批表
附件2：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请走读安全承诺书  
附件3：授权同意书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读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二级学院
	
	班级
	
	学号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原住宿舍
	
	走读时间
	

	走读住址
	
	学生电话
	

	申请类型
	居住地在常州□  生理原因□   心理原因□   其他特殊情况□

	陪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本人保证走读期间做到以下几点：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不参与任何违法活动。
2.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3.在校外期间发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意外事故以及其他一切不良后果，由家长和本人承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申请理由: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生社区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工处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学生工作处、二级学院保管、学生保管。本表内容填写务必真实、完整，附学生身份证复印件与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否则不予审批。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请走读安全承诺书

本人系        学院        班级学生，学号为       ，因                                                      
                                                        ，特申请走读。
走读期间的校外居住地址：                                             
走读期间的陪护人：                     联系电话：                    
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和走读生管理的相关规定，按时参加学校要求的各项活动，配合学校的管理工作。
二、在走读期间，保证按时到校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如有特殊情况将按照学校规定事前办理请假手续。
三、严格遵守学校进出校门管理规定，自觉维护校园秩序。
四、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在往返学校和住所途中，注意交通安全，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
五、自觉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不参与任何危险活动，不与不良人员交往。
六、如遇突发情况或紧急事件，及时向学校和相关部门报告，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应对。
七、在校外期间发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意外事故以及其他一切不良后果，由家长和本人承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以上内容经本人、家长签字后发生法律效力，对本人产生约束力，本人及家长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字：            日期：           联系方式：

家长签字：            日期：           联系方式：

学院盖章：            日期：

授权同意书
授权方（学生父母或监护人）：                     
联系电话：                                       
被授权方（走读陪护人）：                         
与学生关系：                                     
联系电话：                                       
一、授权事项​
授权方现授权被授权方作为学生走读期间的陪护人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照料、学习督促及安全监护工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保障学生日常饮食起居；监督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习任务，协助学生合理规划作息时间；确保学生往返学校途中及日常生活中的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各类意外事故发生；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二、授权期限​
.     本授权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满如需继续陪护，需重新办理授权手续。
. 
授 权 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被授权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